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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本报记者 许意强

三星电子的
“山寨式”创新本报记者 陈青松

加多宝“再飞”难题
“王老吉”商标争夺案虽已告一

段落，但有关加多宝和广药以及凉茶
市场新的博弈战才刚刚开始。
“如果‘王老吉’归了广药，今后

我该买‘王老吉’还是加多宝，这是个
问题。”白领许先生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好奇，
“谁才是‘正宗’凉茶？”

这的确是个问题。
从消费者的角度，仲裁后的“王

老吉”脱离了“养娘”的怀抱，重由“亲
娘”抚养。“养娘”又生了个“弟弟”名
叫“加多宝”。

而从企业产品生产、技术、经营
的角度讲，现在“王老吉”已非“养娘”
加多宝呵护下的王老吉，而正在业内
强打名气和品牌的“加多宝”却实实
在在源自王老吉原来的生产经营体
系。
“王老吉”的品牌之争引发的“地

震”，让当事方广药和王老吉深陷舆
论旋涡，而业内专业人士就这一事件
纷纷表达了相似或迥异的观点，而消
费者也是一片迷茫。

“轻装上阵”
加多宝“去意”已决？

5月 16日，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
的加多宝媒体说明会上，《中国企业
报》记者虽然提前一小时到达，然而，
会场里早已是上百家媒体的长枪大
炮对准主席台。
媒体渴望了解王老吉品牌之争

以及加多宝的声音可见一斑。
记者注意到，无论是现场反复播

放的长达四分钟的宣传片，还是说明
会背景布置以及主席台上的加多宝
红灌样品和官网表述，都在刻意“去
王老吉”化。如宣传中“开创凉茶产品
神话”、“获得国际大奖”等带有明显
“王老吉”特色的冲击力强的语言和
震撼的画面，从头至尾没有提及“王
老吉”三字，而是竭尽全力突出“加多
宝”凉茶产品。

而加多宝品管总经理庞振国强
调的“轻装上阵”，更让记者体味到这
四个字背后的深刻含义。
“很显然，‘轻装上阵’这四个字，

表达了加多宝集团目前的态度，即舍
弃王老吉，不再纠结于王老吉品牌之
争，不再把精力放在讨还王老吉品牌
上，而是一心一意开创一个新的品牌
即‘加多宝’。”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江西一家著名乳饮料企
业销售负责人袁经理表达了自己的
观点。

说明会现场，加多宝高管方面反
复强调“加多宝”品牌凉茶沿用了传
统的秘方，并称将争取再次创造“行
业奇迹”。
此外，对于仲裁败诉的结果，加

多宝集团或不再提起上诉，加多宝副
总经理王月贵也称“我们无意于纠结
于过去的事情，我们要面向未来。”
时光回溯，2011年年底，加多宝

出品的红罐王老吉凉茶产品开始启
用新设计产品包装。新包装上一面是
“王老吉”，一面则加上了“加多宝”的
品名。而从今年 3月份起，红罐王老
吉全面放弃王老吉商标，产品包装上
已经不再出现任何和“王老吉”相关

的字眼。
在各大黄金档播放的广告片上，

已不再出现任何和王老吉相关的字
眼，都是高举“正宗凉茶加多宝”的旗
号，连平面海报也很难找到“王老吉”
商标踪影。
记者了解到，在王老吉商标被判

决归还广药集团之前，加多宝旗下凉
茶已经开始“去王老吉化”。
业内人士称，从其加大投入推广

“加多宝”品牌的表态来看，彻底决定
不再留恋“养子”王老吉，并做好了放
弃王老吉的打算，转而全心全意培养
“亲子”加多宝品牌。

安邦咨询医药行业研究院边晨光
曾对媒体称，加多宝此前已经预料到
结果，利用打官司拖延，就是给自己的
营销调整找时间，比如通过一年多的
纷争，消费者已经知道红罐的王老吉
是加多宝公司生产的，绿盒的王老吉
是广药生产的。而且加多宝三个字，也
从名不见经传，变成了大家熟悉的品
牌，为王老吉换装赢得了时间。

能否复制当年的成功？

“我们无意纠结过去，只能面向
未来。”媒体说明会上，加多宝从始至
终一再声称，新产品已经下线，“秘
方”并没有变，团队没变，包装颜色没
变，换掉的仅仅是标识，并反复强调
自己拥有王老吉创始人的祖传凉茶
秘方，加多宝就是以前的“王老吉”，
品质、口感都将保持如一。

加多宝表示，其拥有红色包装罐
体的经营权和“来自于‘王老吉’凉茶
创始人王泽邦先生的独家配方工艺，
是加多宝对未来市场充满信心的来
源，如有必要会选择适当的机会请王
泽邦的后人来讲解凉茶的文化。”
“我换了一件衣服，我还是我

啊。”加多宝集团品管总经理庞振国
强调加多宝目前生产的红灌加多宝
凉茶采取的工艺是不变的，品质是不
变的，感官是不变的。
“如果加多宝的‘轻装上阵’等表

述是其真心意思的话，那么有关王老
吉的品牌之争基本可以告一段落。但

我认为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接下来的
竞争会更为激烈，但不会是品牌之
争，而是市场之争。”上述江西一家著
名乳饮料企业销售负责人袁经理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说，“显然一手把
王老吉‘养大’，成功开创中国凉茶产
业神话的加多宝绝不会离开凉茶领
域，其拥有技术、人才、渠道多方面的
优势，虽然失去了品牌，但也绝不能
忽视其强大的爆发力。”
“据我了解，目前加多宝市场投

入力度非常之大，这从侧面也反映了
两点：其一，加多宝加快‘去王老吉’
化的步伐；其二，加多宝非常渴望在
凉茶领域重塑市场主导地位形象，复
制王老吉的辉煌。”袁经理分析说。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黄
升民认为，由于王老吉凉茶在消费者
心中根深蒂固，加多宝很难取得原来
王老吉的市场空间，更重要的是，对
于当下的加多宝来说，最大的竞争对
手竟是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王老吉。
加多宝难以复制当年的成功。

食品饮料行业营销专家徐雄俊
对媒体分析称，尽管凭借加多宝目前
的推广效果，或仍可以做到十几亿到
二三十亿元的规模，却难再做到 180
亿元规模。
对于记者提出的因为失去王老

吉品牌是否对加多宝销量造成影响，
王月贵一再称根据 AC尼尔森的调查
数据，加多宝凉茶在第一季度的销量
同比增加 30%。

随着王老吉商标之争持续升温，
“隔岸观火”的凉茶品牌第三梯队多家
企业均加快追赶步伐，出现王老吉、加
多宝两大品牌凉茶领衔、和其正、邓老
凉茶等在后紧追的壮观场面。

分析人士认为，失去了王老吉商
标的加多宝以及失去了加多宝营销
团队及渠道的王老吉，都将面临严峻
的考验。这导致凉茶行业徒增了一个
新的强劲竞争对手，市场竞争会进一
步加剧，行业新的变局难免。广药和
加多宝两家的争端对于其他企业来
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其他企业可
以利用这一点来加强营销工作，扩大
自己的份额。

就在加多宝召开媒体说明会的
当日，加多宝母公司鸿道集团董事长
陈鸿道首度开口，在加多宝官网发表
致加多宝全体员工的一封信，明确表
示欲用 17年再造“加多宝”。
品牌打造非一日之功

所谓世事难料，如今最大的竞争
对手竟然是自己曾经的“亲人”。巨大
的心理落差，内心的纠结和痛楚，恐
怕唯有目前的加多宝才能深深体味。

在“加多宝”和“王老吉”欲一争
高下的背景下，预测鹬蚌相争渔翁得
利，高度竞争和同质化的凉茶市场将
重新洗牌。

品牌打造非一日之功，我们在赞
叹加多宝对凉茶行业持之以恒的专
著精神和勃勃雄心时，也不得不冷静
指出新品牌的打造需要成功的营销、
持续的广告投入等。此外，还要面对
目前中国食品饮料行业高度的竞争
环境和复杂形势。

对于食品饮料业的品牌打造，是
一个长期酝酿、积极推广的过程，尤
其在目前高度竞争的形势下，更是需
要一个“砸钱”才能出“成绩”的行为：
钱砸得愈多，越可能有效。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黄升
民认为，王老吉的成功有三个因素，一
是市场上当年并未出现著名的凉茶品
牌，二是逢上奥运、汶川地震、世博会
这样的大事件，三是中国经济处于上
升势头。而今天，加多宝面临的环境则
是，市场上已有王老吉这样的著名凉
茶品牌，短时期内不会再有举国瞩目
的大事发生，中国经济正在走下坡路。

因此，尽管加多宝有打造“王老
吉”的成功经验，加多宝要另起炉灶
全新打造和自己企业同名的新品牌，
将面临与当年打造“王老吉”全然不
同的市场环境。

目前，加多宝正在加大“加多宝”
品牌的营销力度。有广告公司监测数
据显示，仅 4月份加多宝投入的广告
费用就高达 4个亿。
加多宝品牌能否复制“王老吉”

的成功，依然是个大大的问号。

日前，随着三星电子旗下的 Galaxy S III 系列智能手机
新品的全球首发，对于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山寨”企业的质
疑声再度四起，模仿对手正是苹果的 iPhone 4S。

资深产经评论员曾高飞指出，“早在多年前，我就提出过
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山寨企业的观点。直到今天，我还一直
坚信三星电子近年来的快速扩张，就是依靠对直接竞争对手
的山寨化模仿抄袭达到的，其所谓的创新是没有文化内涵支
撑，这样的企业也不值得中国企业学习，更不值得同行尊
重”。

“贴身紧盯”式模仿

从 1993年开始，在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还是默默无闻的
三星电子痛定思痛后决定开始迅速地模仿抄袭竞争对手的
策略。先是模仿索尼、松下、东芝、日立等日本企业，随后又
开始迅速模仿苹果、谷歌等美国企业。
短短 10多年，正是依靠对竞争对手的直接模仿借鉴，三

星电子开始在全球消费电子市场上迅速崛起，并完成在平板
电视、电脑显示器、内存芯片、手机等多个产品上的全球性
领先。

特别是在电视、MP3、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打印机、复
印机等产品领域，三星电子通过对日本索尼、松下、富士等
竞争对手的“贴身紧盯”式策略，先是快速跟进对手推出的
一系列新产品，而后通过在一些细节和外观上的创新开始实
现全面反超。
一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很长一段时

间内，索尼、松下都是全球电视机领域无法撼动的霸主，但
三星电子看到了平板电视的发展趋势和潮浪后，果断地放弃
在传统 CRT 电视上继续跟进对手策略，孤注一掷加大在液
晶、等离子等超薄电视显示技术上的投入，最终完成对日本
企业的全面超越”。
如果说，通过平板电视这一战略新品完成对日本企业在

全球电视机领域的超越，更多的还是“山寨”之外的自主创
新意识推动，那么在由日本企业掀起的 3D 电视热潮中，三
星电子却是在 2011年的美国国际消费电子展上看到日本同
行集体发力 3D市场的趋势后果断采取跟进策略，并且采取
了“成本更低、工艺更简单、价格更便宜”的偏光式 3D 电视
抢占全球市场的份额。最终，正是依靠这种对竞争对手的
“快速模仿、全面跟进、持续创新”路径，三星电子开始成为
全球市场上的佼佼者。
“三星电子的这种山寨式创新，的确成为企业在过去 20

年间快速崛起的成功秘诀。与世界上很多企业山寨化模仿
最终被淘汰出局的结果不同，由于三星电子在模仿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部分自主创新的理念和成果，最终慢慢形成了三星
电子的自有属性”。浙江万里学院客座教授冯洪江认为，三
星电子的聪明之处还在于，在山寨模仿过程中为了避免陷入
对手已经设置的专利壁垒，频繁地通过产品跨界手法来完成
对新的品类和市场的开拓，不过其跨界策略本身却是喜忧参
半。

山寨式创新难翻身

近年来，三星电子的“山寨式创新”在为其赢得全球市场
份额和丰厚的利润回报同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同行的反
感：通过“山寨模仿”简单快速完成市场抢夺，三星电子最终
反而让市场上的众多原创创新企业们在竞争中频频遭遇打
压。也引发了消费者对于三星电子的产品存在“外表创新内
在山寨”问题带来的不好使用体验质疑。
在近年来一个被美国苹果 iPhone 重新定义的智能手机

市场上，三星电子更是“赤裸裸”地通过山寨式创新，从产品
外观、内在功能、专利保护、市场营销等多个角度对苹果展
开了“死缠烂打”式伎俩。在曾高飞看来，“这几年，三星电子
就像一只苍蝇，死死盯住苹果，一旦苹果有所动作，三星电
子马上就会迅速出击，推出相同或者相似的招数，这实在令
人无法想象”。
为了抢夺苹果 iPhone、iPad已经在全球开创的智能手机

和个人平板电脑的市场份额，避免苹果在产品外观和专利技
术上的壁垒，三星电子山寨式创造性地推出了 Galaxy Lab和
Galaxy Note两大系列的跨界产品，让拥有 7 寸屏的 Lab 系
列平板电脑不仅可以娱乐游戏，还可以进行通话短信；同样
让拥有 5.3 寸屏的 Note 系列智能手机不仅可以通话短信，
还可以充当微型电脑。
正是这种被三星电子视为“产品跨界”的山寨式创新，却

在市场上引发消费者的种种质疑：电脑当电话，尺寸大、装
不下，每次都还要插耳机，拿在手上嫌大、装在包里漏话；电
话当电脑，耗电大、操作难，一天充电二三次，不是我玩它而
是它使唤我。
不止是在产品上跨界，在市场营销过程中，三星电子也

常常跨越企业的道德底线。知情人士透露，“三星电子在
Galaxy S III新品上市时，不仅通过雇佣黄牛模仿对手苹果
的排队抢购景象。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还雇佣黄牛跑到苹
果专卖店的门外，直接让正在店里购物的苹果消费者前往三
星电子专卖店”。显然，苹果的山寨式创新，已经不简单满足
于对手的跟进和模仿，不时也会创新一把，让对手措手不
及，或者大吃一惊。
不过，三星电子要想通过上述手段赢得忠实消费者并不

容易。面对越来越成熟的全球消费电子市场，冯洪江认为，“如
果三星电子一直无法推出一些自主创造的革命性成果，那么
这家企业永远都会活在创新型企业的阴影之中，成为全球文
化的附属品、成为时代潮流的跟随者，永远无法在全球市场上
建立自己的产品理念和文化体系。不会像苹果那样借助文化
力量来完成对产业的布局。消费者选择三星的原因只是便宜
的价格，而且并不是非三星不选”。 （下转第九版）

你很难想象，如今在全球消费

电子市场势头最猛的三星电子，竟

然是全球最大的“山寨”企业，无论

是过去，还是现在，三星电子一直

没有放弃“山寨式创新”的特色，最

终还通过“山寨”手段开始超越被

模仿对象。

本报记者 王敏

“十年下来，我们耗费了太多的
心血，官司虽然赢了，但付出的代价
是市场的萎缩和大批代理商的出走，
生意一落千丈。”5月 11日，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佛山圣芳
公司总裁程志强说。

十年拉锯

事情的起缘在圣芳公司法律顾
问、广东群立弘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谢子奇来说，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1997年 8月 6日，圣芳前身南海市梦
美思化妆品有限公司向国家商标局提
出‘采乐 CAILE’注册商标申请，1998
年 10月 14日被核准注册，核定使用
商品为第 3类化妆品。2002年 6月 20
日，该商标经国家商标局核准转让给
圣芳公司。”

此后，圣芳对品牌投入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请来黎明当代言人，年广告
投入上亿元，据司法部门认定，仅 2002
年 4月至 2004年 6月，圣芳的正式广
告费就达 3.3亿元。

1993年 1月，美国强生公司在中
国注册了“采樂”商标，核定使用商品

为第 5类人用局部抗菌剂。1994年其
下属的西安杨森公司获得许可，开始
在市场上销售去头皮屑的药字号“采
樂”。

1998年 11月，强生公司向国家
工商局商标评审委提出请求撤销“采
乐”商标注册申请。其主要理由为：强
生公司对繁体字“采樂”文字享有专
用权，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构成近
似，双方由此开始了“拉锯战”。
商标评审委员会分别于 1999年

和 2001年作出终局裁定，维持圣芳
“采乐”商标的注册。

2002年 8月，强生补充了相关的
销售报告、媒体广告、宣传监测报告
等证据，力证强生的“采樂”商标在
1997年前已为驰名商标，第三次申请
撤销圣芳“采乐 CAILE”商标。

2005年 6月 23日，商评委根据
强生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认定其第
5类商品上的“采樂”商标为驰名商
标，并以此为依据撤销了圣芳的注册
商标。
其后，圣芳以商评委的裁定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2007年 5月，北京
第一中院判圣芳败诉；2007年 12月，
北京高院维持中院一审裁定。

2008年初，圣芳提出此案有 6大

疑点，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最后的
申诉。

2009年 10月 22日，最高院终审
裁定：圣芳的“采乐”洗发水商标和强
生的“采乐”药商标，“可以在日化品
和药品的各自相关市场共存。”

再起波澜

这件事到此为止看似画上了完
美的句号，但事情远未结束。

圣芳发现，在 2002年 8月强生
补充的证据中充满了疑点：被告陕西
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西安杨森
公司的股东单位，和被告强生公司、
杨森公司均为关联企业，故意出具虚
假的销售证明。

西安康胜公司出具的四份审计
报告没有说明分析过程，没有附会计
报表，在其制作的审计报告中，不是
依据原始账册、凭证等财务会计资料
真正进行审计后得出的结论，而是直
接采用西安杨森公司提供的数据，不
是真实的审计报告。

康胜公司出具的广告费审计报
告和尼尔森公司出具的广告监测数
据报告存在明显矛盾，而且与西安杨
森公司的说明也自相矛盾。

此外，强生公司和专商所还合谋
提交了所谓网络文章、报刊文章、消
费者来函等用以证明两产品混淆的
虚假证据。

圣芳认为，正是这些虚假证明导
致商评委作出错误裁定，导致原告的
声誉受到巨大负面影响，原本处于上
升趋势中的产品销售急速下跌，耗费
巨资投入的生产设备闲置。给原告造
成了重大损失。

为此，2010 年 1 月，圣芳以强生
公司等单位在诉讼中提供伪证为由，
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侵害财
产权诉讼，索赔 1.2亿元。

但是，由于强生公司在国内的子
公司拒绝签收法院送达的起诉状等
文书，使本案拖延了两年之后才最终
确定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在北京高
院开庭审理。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兵教
授对广东圣芳的维权行为表示钦佩：
“国内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意
识往往不如跨国公司，所以很多时候
不得不处于被动地位。圣芳的十年拉
锯，为本土品牌争取自己的权益带来
了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必须学会积
极保护自身权益。”

本报将继续关注此案的进展。

官司赢了 市场丢了
一例民企诉跨国公司侵犯知识产权案的反向启示

CNS供图

mailto:guanli001@sina.com

